
《财会月刊》（会计）2008年

第9期刊登了丁荣清同志《修改

其他债务条件重组下应付金额

的确认》一文（以下简称《丁

文》）。《丁文》所举例子如下：A

公司于20伊3年6月30日从某银

行取得年利率10%、三年期的

贷款100万元，因发生财务困

难，各年贷款利息均未偿还。双

方于20伊5年12月31日进行债

务重组，银行同意延长到期日

至20伊9年12月31日，年利率降

至7%，免积欠利息25万元，本

金减至80万元，利息按年支付。

但附有一条件：重组后，若A公

司有盈利，则年利率恢复至

10%；若无盈利，则年利率仍维

持7%。按照现行准则的规定，A

公司在20伊5年年末应作如下

会计分录：借：长期借款125万

元；贷：长期借款———债务重组

（本金）80万元，预计负债9.6万

元，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

利得35.4万元。以后，若A公司没有盈利，则每年支付利息时，

借：财务费用5.6万元；贷：银行存款5.6万元。对此，《丁文》认为

上述会计处理违背了可比性、重要性、谨慎性等会计原则。笔

者认为，《丁文》在阐述过程中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的把握不够准确，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存在以下问题：

一、没有识别出业务的本质

《丁文》认为，该企业未来的支出有两笔：一是公司在盈利

状况下承担的或有支出9.6万元（80伊3%伊4）；二是确定性利息

支出22.4万元（80伊7%伊4）。从实质上看，无论是9.6万元还是

22.4万元，都是企业“未来”的利息费用，现行会计准则却采用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核算方法：前者在重组日一次性确认为负

债，后者却按照实际发生的期间分期计入财务费用，这与可比

性原则相违背。笔者认为，《丁文》仅仅从“都是企业‘未来’的

利息费用”这一表面现象认定这两笔业务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而没有深入理解业务的根本区别。

从本质来看，按照7%计算的利息22.4万元，是企业已经确

定的未来的义务，即将来100%需要承担的义务；按照3%计算

的利息9.6万元，是需要根据今后不确定事项的发生与否，才

能决定是否需要承担的义务，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尽管

都是企业“未来”的利息费用，却有根本的区别。也正因为如

此，现行会计准则要求在核算的时候，按7%计算的利息支出

的处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通过财务

费用核算，在重组日以后的利息实际发生期间分期确定；而按

3%计算的利息支出的处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

务重组》，通过预计负债核算，于重组日的当日予以确认。

二、没有区分企业的日常经营性活动和非日常经营性活动

《丁文》认为，22.4万元的利息费用是A公司无论在什么情

况下都必须承担的，而或有应付金额9.6万元则要根据未来的

不确定事项确定。从重要性的角度考虑，在重组日的账面上，

除了反映或有应付金额9.6万元，更应该反映企业承担的确定

性应付金额22.4万元。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没有考虑企业的日

常经营性活动和非日常经营性活动的区别。

企业的债务重组活动属于企业的非日常经营性活动，正

是基于债务重组对企业产生影响的重要性考虑，准则要求在

重组日通过预计负债反映或有应付金额9.6万元。而企业承担

的确定性应付金额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因为这属于企业的

日常经营性活动，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进行正常的会

计核算即可。如果按照《丁文》所述的重要性原则要求进行核

算，那么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而发生的、正常

的借款筹资业务，在从银行借到该笔借款进行账务处理时，就

需要同时确认将来应付的借款利息，这样既不符合权责发生

制原则的要求，也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

用》及其应用指南的要求。

三、忽视了“财务费用”科目对利息支出的核算

《丁文》认为，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在重组日只反映

企业未来可能承担的或有利息费用，而不反映企业日后承担

的确定性利息费用部分，虚增了企业当期的重组收益，进而导

致虚增当期利润，不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并提出了改进意

见：在“长期借款”、“应付账款”等科目下设“预计利息”明细科

目核算企业承担的确定性利息费用。笔者认为，《丁文》的改进

意见存在以下问题：

1. 违反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第九条要求：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

确认、计量和报告。按照《丁文》的会计分录，在将来分期偿还

利息时，借：长期借款———债务重组（预计利息）5.6万元；贷：

银行存款 5.6万元。如此核算，则在偿付利息的当期不产生财

务费用，即将以后期间的借款利息支出在债务重组日进行确

认，意味着将日后发生的借款费用提前冲减债务重组日的营

业外收入，动摇了借款费用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的基础。

2. 违背《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的要求。《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对“财务费用”科目的描述为：

本科目核算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

用，包括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益以及相关的手续

费、企业发生的现金折扣或收到的现金折扣。按照7%计算的

利息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性活动中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

发生的筹资费用，应当遵守《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

用》及其应用指南的要求，通过“财务费用”科目核算企业借款

发生的利息支出。《丁文》将发生的财务费用直接冲减重组日

的营业外收入，重组日及以后发生利息支出、偿还借款利息

时，均不再核算财务费用对偿付利息期间利润的影响，其本质

上是将该笔财务费用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进行核算，没有

反映该业务的经济实质，违背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

款费用》的核算要求。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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